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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法
    1．担保的基本概念
担保的概念、目的 
目的：为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担保的方式：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

物权担保的方式：抵押、质押、留置
    2．质押
    (1)质押的概念和特征
质押的概念：是指债权人因担保其债权而占有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的财产，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以标的物的价值优先其他债权人受偿的一种担保物权。

（交付并由债权人占有质物）

特征：①标的物是动产或权利；

②债权人占有物为要件；

③从属性：质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质权也消灭。

质押与抵押的区别：是否转移占有

质押的种类：动产质押、权利质押
    (2)动产质押
动产质押的设立：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质物交付时生效）。

出质人和质权人的权利和义务
质权人的权利：

①占有质物权；

②质物孳息收取权。（质权人有权收取质物所生的孽息。质押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该孽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孽息的费用）

③费用偿还请求权。（出质人支付）

④质物变价权。（债务履行期满质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出质人协议以质物折价，也可以依法拍卖、变卖质物。）

⑤优先受偿权（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⑥质权保全权。（质物有损或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危害质权人权利的，质权人可以要求出质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出质人不提供的，质权人可以拍卖或者变卖质物，并与出质人协议将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出质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

⑦质权因质物灭失而消失。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出质财产。

质权人的义务：

①保管义务。（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物的义务。保管不当致使质物灭失或毁损的，承担民事责任。质权人不能妥善保管可能致使其灭失或毁损的，出质人可以要求质权人将质物提存，或者要求提前清偿债权而返还质物）

②返还义。（债务履行期满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或者出质人提前清楚所担保的债权的，质权人应当返还质物）。

出质人的权利和义务：

①质物的处分权（所有权）；

②质物孳息收取权（有该约定时）；

③物上保证人对债务人的代位求偿权。（为债务人质押担保的第三人，在质权人实现质权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④对质权人的抗辩权。

老师追加：

动产质权的实现：折价、拍卖、变卖。

禁止流质契约。即，出质人和质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

质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费和实现质权的费用。
    (3)权利质押
权利质押的设立
登记生效：知识产权、股票（以上市公司股份出质的，出质登记日为生效之日；非上市的，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交付生效：票据和证券
可以质押的权利：①票据和证券：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

                ②股票：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

③知识产权：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

④其他：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
出质人和质权人的权利和义务 
知识产权：出质人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出质人所得的转让费、许可费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出质人未经质证人同意而为之的，应当认定为无效。因此给质权人或第三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票据和证券：以载明兑现或者提货日期的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先于债务履行期的，质权人可以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兑现或者提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质物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出质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

股票：出质人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出质人转让股票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出质人未经质证人同意而为之的，应当认定为无效。因此给质权人或第三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知识产权质押：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对外贸易法
    1．对外贸易法适用的范围
对外贸易的含义：是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

对外贸易法适用的范围：适用于对外贸易以及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立法宗旨：①扩大对外开放；

          ②发展对外贸易；

          ③维护对外贸易秩序；

          ④保护对外贸易经营者利益；

          ⑤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对外贸易经营者：依法办理公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依法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注意，不是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也可以成为中国公民）。

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2．技术进出口
    (1)技术进出口的基本概念
技术进出口的含义及其范围：

技术进出口――是指从中国境外向中国境内，或者从中国境内向中国境外，通过贸易、投资或者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转移技术的行为。

包括：①专利转让；

②专利申请权转让；

③专利实施许可；

④技术秘密转让；

⑤技术服务；

⑥其他形式的技术转移。

（没有商标和版权――不是技术）

可以限制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原因
限制、禁止进出口――①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
②保护人的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
③实施与黄金或者白银进出口有关的措施；

④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禁止进出口）的；

⑤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禁止进出口）的。
限制、禁止出口――①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
限制出口――①输往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容量有限；
②出口经营秩序出现严重混乱；
限制进口――①为建立或加快建立国内特定产业；

②对任何形式的农业、牧业、渔业产品有必要（限制进口）的；

③为保障国家国际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

。
    (2)技术进出口管理
禁止进出口技术的管理:目录管理。――无效合同

限制进出口技术的管理：――许可制、目录管理

限制进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未经许可不得进口。

在欲进口时，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提出技术进口申请，并附有关文件。（技术进口项目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还应当提交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在取得技术进口许可意向书后，可以对外签订技术进口合同。将合同副本及有关文件提交到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申请申请技术进口许可证。

合同自许可证颁发之日有效。

限制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未经许可不得出口。

在欲出口时，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提出技术进口申请。在取得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后，可以对外签订技术出口合同。将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合同副本及技术资料清单提交到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申请申请技术出口许可证。

自由进出口技术的管理：实行合同登记管理，合同自依法成立时生效，不以登记为合同生效的条件。（备案登记）

技术进出口应当办理的手续：出口属于自由出口的技术，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并提交下列文件：①技术出口合同登记申请书；

                            ②技术出口合同副本；

                            ③签约双方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

    3．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保护
对进口货物中知识产权的保护：进口货物侵犯知识产权，并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在一定期限内禁止侵权人生产、销售的有关货物进口等措施

对许可合同中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防止：知识产权权利人有下列行为之一，并危害对外贸易公平竞争秩序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危害。

①阻止被许可人对许可合同中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②进行强制性一揽子许可；

③在许可合同中规定排他性返授条件等。

对我国国民在国外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其他国家或地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未给予中国的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国民待遇，或者不能对来源于中国的货物、技术或者服务提供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依照“对外贸易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根据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与国家或者该地区的贸易采取必要的措施。

刑法
    1．刑法的基本知识
    (1)犯罪的概念
犯罪的概念：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犯罪的特征：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②刑事违法性；③应受刑罚惩罚性

故意犯罪：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故意犯罪的，应负刑事责任）
分类：直接故意、间接故意
过失犯罪：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一种心理状态。（过失犯罪的，法律上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过失是对结果的过失。
过失必须有法定的结果才能够构成犯罪。
分类：疏忽大意的过失――无认识因素
      过于自信的过失――有认识因素

二者在意志因素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均持反对、排斥的态度。
    (2)犯罪的构成要件
犯罪的客体：是指我国刑法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利益。
犯罪的客观要件：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利益造成侵害的客观外在事实特征。
①危害行为——必要要件：犯罪主体有意识和意志的，违反刑法规范从而侵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的行为。（表现为：作为、不作为）
②行为对象――选择要件：犯罪行为所侵犯或直接指向的人、物、信息。
③危害结果――选择要件：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给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所造成的实际损害。
④时间、地点和方法――选择要件

⑤因果关系
犯罪的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
①自然人犯罪主体，是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

A．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B．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C．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不满十六周岁，责令家长或监护人管教；必要时收容。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从轻减轻处罚。
②单位犯罪主体，是指实施了危害社会的、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特征：法定性；单位实施；以单位的名义实施；为单位的利益

★不构成单位犯罪的情况：①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

                       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

                       ③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
犯罪的主观要件：犯罪主体对自己所实施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分为：罪过――故意（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失（疏忽大意过失、过于自信过失）；无罪过――意外事件、不可抗力；认识错误
2．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侵犯知识产权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或者商业秘密，犯罪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行为。
客体：各种知识产权及相关制度。

客观方面：七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犯罪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

主体：个人；单位（单位定罪数额是个人数额的三倍）。
主观方面：都是故意，有的罪要求特定的目的。
刑罚：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对自然人和单位都单处或并处罚金。
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指违反商标管理法规，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 
客体：国家的商标管理制度和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

客观方面：在同一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

定罪：1、罪与非罪的界限
1）情节严重才构成本罪――①非法经营数额（商品价值：出售＋未出售）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②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反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③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2）不构成犯罪的一些情况――①假冒非商品商标，如服务商标的行为；
                         ②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

                         ③假冒装潢的行为、影射行为、反向假冒商标行为

2、假冒注册商标罪与相似罪的界限

1）构成假冒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从一重罪处，不数罪并罚。

2）假冒注册商标罪与诈骗罪。
刑罚：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①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②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③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指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行为。
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区别：①行为对象不同；

                        ②行为方式不同：假冒注册商标罪发生在生产领域或销售领域，而本罪只发生在销售领域。

对同一对象既有假冒行为又有销售行为的，按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不同对象定数罪。

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区别。

刑罚：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数额罪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较大：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数额巨大：销售金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
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是指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行为。
客观方面：①伪造――无营业执照的个人或者无承揽商标制作业务许可的个人或者单位未接受委托或者超出委托权限超量或者超范围制作。

         ②擅自制造――取得指定印制商标标识单位的资格的单位，未经授权委托而制造或者超出委托的数量或者范围制作。

         ③销售――包括批发零售。

刑罚：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①数量在二万件以上或者非法营业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②两种以上注册商标的，数量在一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元以上的；

         ③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情节特别严重：①数量在十万件以上，或者非法营业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②两种以上注册商标的，数量在五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③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假冒专利罪：是指违反国家专利法规，假冒他人专利，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
  客体：国家专利管理制度和他人的专利专用权。

  客观方面：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假冒他人的专利的行为。

假冒他人专利是指在与他人相同或类似的产品上使用他人注册的专利标志和专利号的行为。

定罪：1、罪与非罪的界限

1）情节严重才构成本罪――①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②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

                         ③假冒两项以上他人专利，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④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2）不构成本罪的情况：伪造专利证书、仿制专利产品、冒充专利。

刑罚：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①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万元以上的；

             ②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万元以上的；

             ③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侵犯著作权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侵犯他人著作权，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主观方面：以营利为目的。

客观方面：①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以及其他作品的；

          ②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③未经录音录像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

          ④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

刑罚：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三万元以上；

情节严重：①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②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以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一千张（份）以上的；

            ③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十五万元以上；

情节特别严重：①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

              ②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以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五千张（份）以上的；

                ③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侵权的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行为。
 主体：取得经销某些著作权的制品或者复制品许可得个人或单位；

 客观方面：销售明知是侵权的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行为。

定罪：1、与侵犯著作权罪的界限

         ①侵犯著作权犯罪，又销售该侵权复制品，构成犯罪的，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

        ②实施侵犯著作权犯罪，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侵权复制品，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2、未经许可而销售侵权复制品的，一般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3、与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界限。

4、与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界限。

刑罚：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应当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以盗窃、利诱、胁迫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使用、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商业秘密”――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权利人――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

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①不正当手段获取：以盗窃、利诱、胁迫或其他不正当手段；

                    ②滥用非法获取得商业秘密：使用、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③滥用合法获取的商业秘密；

④以本罪论：明知或者应知以上所列三种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

  刑罚：有上述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一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